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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龙岗区城市更新计划清理工作的

试行意见 

 

按照区委区政府的工作部署，为进一步规范我区已列入

计划的拆除重建类城市更新单元（以下简称“项目”）管理

工作，根据《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施行城市更新工作改革的

决定》（市政府令第 288 号）、《关于加强和改进城市更新实

施工作的暂行措施》（深府办〔2016〕38 号）及《深圳市拆

除重建类城市更新单元计划管理规定》（深规划资源规〔2019〕

4 号）等规定，制定本意见。 

一、计划清理对象 

已列入计划的项目，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可被列为计

划清理对象： 

（一）自城市更新单元计划公告之日起 1年内未完成土

地信息核查和城市更新单元规划报批的； 

（二）自城市更新单元规划批准之日起 2年内项目首期

未确认实施主体的； 

（三）自实施主体确认之日起 1年内未办理用地出让手

续的； 

（四）涉及区一级政府及以上考核任务，且属于意向开

发单位态度消极、不作为等主观原因导致未按规定时间节点

提供公共利益用地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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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计划清理原则和目标 

以落实公共利益、保障民众权益、推动项目实施为目标，

通过“先整后清”的方式，限期整改和定期清理一批长期无

进展的项目，规范我区城市更新计划管理工作。 

三、计划清理规则 

（一）属于本意见第一项规定的项目，将被列为计划清

理对象。 

（二）按照“先整后清”的工作思路，针对不同类型的

计划清理对象实施分类整改： 

1、自城市更新单元计划公告之日起 1 年内，未完成土

地信息核查和城市更新单元规划申报的项目，由区城市更新

主管部门督促申报单位进行限期整改，整改期限为 3 个月，

申报单位须在整改期内完成土地信息核查和城市更新单元

规划申报。如项目在整改期开始前或整改期内达到以下工作

目标之一的，整改期可延长至 6个月：（1）已按政府要求提

供公共利益用地；（2）已完成拆除范围内搬迁补偿安置协议

签订的用地面积或建筑面积占比不低于 30%。 

2、涉及区一级政府及以上考核任务，且属于意向开发

单位态度消极、不作为等主观原因导致未按规定时间节点提

供公共利益用地的项目，由辖区街道办提交区城市更新主管

部门将此类项目列为计划清理对象，并督促申报单位或意向

开发单位进行限期整改。相关整改期限及整改工作要求由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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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街道办事处制定初步方案，同步提交区城市更新主管部门

研究后确定。 

（三）上述计划清理对象的整改期，原则上自公告为计

划清理对象，并按相关规定送达整改通知书后起计。 

（四）计划清理对象未能按期完成相关整改工作的，结

合计划有效期相关管理规定，按程序调出计划。涉及地块自

调出计划之日起 3年内不得申报拆除重建类城市更新单元计

划。如涉及听证、行政复议、行政诉讼的按相关程序办理。 

（五）对于已批准规划或已确认实施主体的计划清理对

象，由区城市更新主管部门先行记录在案，具体清理办法由

市规划和自然资源部门另行拟定。 

（六）项目调出更新单元计划后，由辖区街道办事处会

同区城市更新、集体资产主管部门等相关单位负责监督协调

原申报主体或意向开发单理清相关的经济与法律关系。 

四、计划清理程序 

（一）项目被列为计划清理对象的，由区城市更新主管

部门在《深圳侨报》、《深圳特区报》或《深圳商报》及深圳

龙岗政府在线网站进行公告，并送达整改通知书。 

（二）项目未按期完成整改的，区城市更新主管部门经

征求辖区街道办事处等相关单位意见后，由区城市更新主管

部门提请区城市更新领导小组（以下简称区领导小组）审议

调出更新单元计划。区领导小组审议通过的，区城市更新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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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部门在区城市更新主管部门办公场所、项目所在辖区街道

办及相关社区办公场所、项目现场、《深圳侨报》、《深圳特

区报》或《深圳商报》及深圳龙岗政府在线网站对计划调出

进行公告并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备案。 

五、其他事项 

（一）因政策不明晰、历史遗留问题及个别疑难搬迁补

偿问题等客观因素导致项目未按期完成相关工作的，在整改

期内相关单位或个人可向区城市更新主管部门提出申诉。申

诉事项经区城市更新主管部门会同相关部门初步核查属实

的，形成核查报告及处理建议上报区领导小组审议。 

（二）为加强项目管理，区城市更新主管部门原则上每

年度开展一次计划清理工作。 

（三）本意见由区城市更新主管部门负责解释。 

（四）本规定未涉及事项，按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及

上级政策文件执行，如与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及上级政策

文件不一致时，按照上级规定执行。 

（五）本意见自 2019 年 5 月 9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 2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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